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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监察组概况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纪工委（监察组）为市纪委（监委）派出机构，负责督促党工委

领导班子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；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；

监督检查各部门、各单位维护党的政治纪律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

针、政策和决议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

制和勤政廉洁的情况；调查科级及以下干部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；协

助党工委组织协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对履行"两个责任"不

力的，提出问责建议；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受理党组织、党员和行政

监察对象的检举、控告，受理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不服处分的申诉；

负责高新区内部审计工作。承办市纪委、市监委及党工委、管委会交

办的其他事项。

工委巡查办负责全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巡查工作；负责党工委、管

委会重大决策、重要工作、重点项目及领导批示的督查工作；负责全

区绩效考核工作；负责对接全市打造核心增长极、实现“四个强起来”

科学发展目标管理考核的组织、协调工作；负责与市委巡察办、市委

督查室、市政府督查室、市考核办的对口联系工作；负责区党工委、

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监察组 2019 年度共 12 人，其中：参公编制 5 人，事业编制 1 人，

公务员 1 人，其他人员 5 人。



工委巡查办 2019 年度共 7 人，其中：参公编制 3 人，事业编制 2

人，其他人员 2 人。

第二部分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监察组 2019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2019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
2019 年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监察组收入年初预算总额 516 万元，较

上年增加 378 万元，增长 274%。

增加预算安排的原因是：1.根据市纪委《关于开展全市纪检监察

工作现场巡视交流活动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2018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

纪检监察工作的巡视活动，为将此项工作常态化落实，增加预算用于

建设两个区级示范点及升级打造一个示范点。2.为更好适应“大数据”、

信息化时代对执纪监督工作提出的新任务、新要求，增加预算用于构

建“智慧纪检”+“智慧监督”网络工作平台。3.因财政局开展国库集

中支付电子化改革要求，部门招商接待费用由区招商局统一报支调整

为机关各部门自行在本部门报支，故增加招商经费预算。

本年收入具体构成为：财政拨款收入 516 万元，占 100%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

2019 年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监察组支出年初预算总额 516 万元，包

括：监察组支出预算 487 万元、工委巡查办支出预算 29 万元。较上年

增加 378 万元，增长 274%。其中：

监察组：



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 12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

12 万元；项目支出 475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475 万元。

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87 万元。
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487 万元。

工委巡查办：

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 7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

7 万元；项目支出 22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22 万元。

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 万元。
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29 万元。
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

2019 年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监察组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516 万

元，包括：监察组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487 万元、工委巡查办财政拨款

支出预算 29 万元。较上年增加 378 万元，增长 274%。其中：

监察组：

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 12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

12 万元；项目支出 475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475 万元。

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87 万元。
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487 万元。

工委巡查办：

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 7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

7 万元；项目支出 22 万元，包括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22 万元。

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 万元。
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商品和服务支出 29 万元。
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情况



本部门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。

（五）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

2019 年部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19 万元，包括：监察组机关运行

经费预算 12 万元、工委巡查办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7 万元，比 2018 年

预算增加 3 万元，增长 18.75%。

（六）政府采购情况

2019 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86 万元，其中：监察组政府采

购预算 283 万元、工委巡查办政府采购预算 3 万元。

（七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

本部门没有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。

（八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

2019 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5 个，涉及资金 492 万元。纳

入财政绩效目标批复的项目 5 个，涉及资金 492 万元。其中：监察组

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3 个，涉及资金 475 万元；工委巡查办实行

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2 个，涉及资金 17 万元。

二、2019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
2019 年南昌高新区监察组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安排 3 万元。其

中：

监察组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0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0 万元。

公务接待费 2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1 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 1 万

元、招商接待费 1 万元。主要原因是：因财政局开展国库集中支付电

子化改革要求，部门招商接待费用由区招商局统一报支调整为机关各



部门自行在本部门报支，故增加招商经费预算（经财政局预算处分配，

我部门增加的 5 万元招商经费预算中 1 万元为公务接待类别经费）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0 万元。

工委巡查办：

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 0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0 万元。

公务接待费 1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0 万元。其中：招商接待费 1 万

元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0 万元。

第三部分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监察组 2019 年部门预算表

八张表（详见附表）

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一、收入科目

财政拨款：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二、支出科目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纪检监察事务（款）一般行政管理事务

（项）：反映行政单位（包括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未单独设置项级

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。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纪检监察事务（款）其他纪检监察事务

（项）：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方面的支出。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审计事务（款）其他审计事务（项）：反

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审计事务方面的支出。


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（类）纪检监察事务（款）招商引资（项目）：

反映用于招商引资、优化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支出。


